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

关于对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

会议第232号建议的答复意见

王水林代表：

感谢您对石林县养犬管理工作的关注。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对石林县城养犬管理的建议”已交由我局办理，对加强我县县城养犬管理工作起到了有很好的监督和指导作用。

针对您的建议内容，我局分管治安大队的局领导带领治安大队领导深入县城区域内小区、街道公路、巴江河公园等地方进行了实地踏勘，结合踏勘情况，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工作：一是组织人员到小区及公园等区域开展文明养犬宣传，发放相关宣传材料；二是联合城管等部门深入小区及公园等区域开展整治工作，对遛犬者进行劝导，并发放文明养犬告知书；三是对发现危及群众安全的街面流浪犬、患病犬等，及时协调城管、农业等部门及时处置，防止伤人事件发生。
下步我局还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开展对县城养犬的管理工作：一是加强文明养犬宣传。通过加大文明养犬的宣传力度，不断提高养犬者的文明素质，形成文明养犬的良好氛围；二是加强协作配合、形成工作合力。积极主动与城管等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协作，沟通协调，构建联动格局，形成工作合力，齐抓共管，定期不定期开展整治行动，营造文明养犬的环境；三是加强处罚力度。对养犬人饲养犬存在干扰其他人正常生活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感谢您对石林养犬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会虚心接受您的建议，努力做好工作。同时，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养犬管理工作，共同为我县文明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（联系人：段茂方，联系电话：137084678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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